
警續召「佔」黑手 肥黎之鋒陳雲「落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杜法

祖）繼前日30多名曾參與違法「佔領」
行動的反對派骨幹被警方要求到警署助查
後，警方昨日再聯絡約50名組織及參與
「佔領」行動的核心分子，提供進一步資
料甚至預約被捕。據悉，資助「佔領」行
動的幕後金主、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及激進學者陳
雲等，已先後被俗稱「O記」的有組織罪
案及三合會調查科要求助查「佔領」事
件。有前監警會委員認為，警方在非緊急
情況下預約拘捕有例可循，並非「不尋
常」。
警方一連兩日已致電約80名「佔領」行
動策劃者，邀約到警署助查及拘捕。據悉，
黎智英日前赴台，引起外界質疑其逃避「佔
中」刑責。他昨日下午最終從台灣返港，在
機場接受傳媒訪問時，稱前日曾接到相信來
自警方的電話，惟當時自己不在香港，亦不
知電話號碼來自哪裡，後來香港有人通知
他，始知警方曾嘗試聯絡他。被問到是否擔
心被控和如何應對，黎智英稱會徵詢律師意
見，不作評論。

學聯先受靶 再找「學民」助查
在「雙學」方面，繼學聯秘書長周永
康、副秘書長岑敖暉及多名常委獲邀助查
後，警方昨日再針對另一策劃「佔領」行
動的核心學生組織「學民思潮」，聯絡其
多名骨幹成員返署助查。黃之鋒昨日在社
交網站稱，接獲「O記」警員致電，要求
他本月16日下午到灣仔警署助查，屆時並
會以「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直接拘
捕他，警員並表示可能會後加罪行。他稱
至今已知被控五項罪名，但仍死撐「無絲
毫退讓的空間」。

法不容情「女神」周庭收「O記」電話
「學民」成員黎汶洛、林淳軒及前成員周
庭，昨日也分別表示收到「O記」電話，指
他們涉及召集及組織非法集結，同樣要求他
們同日到灣仔警署助查，黎汶洛和林淳軒屆
時亦會直接被捕。由於警方約見安排緊密，
故黃之鋒不會與其他「學民」成員同一時間
返署。

個別參與「佔領」行動的大學學者亦在助
查之列。據悉，曾於「佔領」期間在網上煽
動示威者擲汽油彈和磚頭的本土派激進學
者、嶺大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昨晨亦接獲
「O記」通知，須於本月19日下午返署接
受調查涉及召集及組織非法集結，屆時會被
捕。不過，陳雲對被捕一事不予置評。「佔
領」期間一直擔任金鐘大台「咪手」的浸大
社工系講師邵家臻昨晨亦被警方指涉「非法
集結」，須於本月16日下午返署及被捕。

何秀蘭陳志全有份 涉召集組織非法集結

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和「人民力量」立
法會議員陳志全昨日亦指已收到「O記」電
話通知，指涉嫌召集及組織非法集結，跟他
約時間到警署協助調查及被捕。
監警會前委員、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

達明昨日在一個電台節目中指出，如事不緊
急，警方以預約方式，並無即時拘捕被調查
人士，做法合理，廉署過去調查一些選舉舞
弊案時亦曾採取類似做法。警方昨日則重
申，會繼續不偏不倚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和
搜集證據，不排除有拘捕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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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的「佔領」行動嚴重損害社會民生及經濟，須依法查處召集和組織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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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基本法 不會變合法
籲市民善用第二階段政改諮詢 強調靠擾亂秩序脅迫無用

陳雲生補交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違法
「佔領」行動雖然以失敗告終，但對於多
筆早前被爆出懷疑由「有心人」輸送、涉
及支持「佔領」行動的資金，一眾「佔
領」主事者至今仍拒絕交代。早前已向廉
政公署舉報的民建聯屯門區議員陳雲生，
昨日向廉署補交資料，包括有人在2013年
向香港大學捐出共145萬元的本票副本。
他認為，受益者之一的港大法律學院未有
清楚交代捐款來源，於昨日同時舉報當時
擔任港大法律學院院長的陳文敏。

3張本票副本 抬頭全為港大
陳雲生昨日到北角廉署總部補交資料，

包括於2013年5月10日由匯豐銀行觀塘分
行發出的3張連號本票副本，金額分別為
80萬元、30萬元及20萬元，抬頭全為港
大。
他解釋，有關資料顯示，港大法律學院

收受其中30萬元，而港大校方曾向學院查
詢，但「佔中三丑」之一、港大法律學院
副教授戴耀廷聲稱這是來自「佔中三丑」
另一人的牧師朱耀明，後來在傳媒追問下

改口稱是「無名氏」捐出，加上匯豐觀塘
分行疑為「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集
團前主席黎智英一向處理「政治獻金」的
分行，令人覺得事有蹺蹊。
陳雲生指出，港大規定學院及旗下機構

收取1萬元以上捐款時，就要交代捐款來
源，但港大法律學院至今仍未解釋清楚該
30萬元的來源，又說只有時任院長陳文敏
才知道真相，故他是次同時向廉署舉報陳
文敏。

「如光明磊落，點解唔交代清楚？」
他強調，港大是國際知名的學府，沒有

理由在這方面拖泥帶水，「如果係光明磊
落，點解唔交代清楚？」
陳雲生直言，「佔領」從醞釀至終結已

有一年多，而部分「佔領」主事者也惺惺
作態到警署「自首」，表面及實際證供早
已存在，但廉署、警方及立法會議員個人
利益監察委員會調查進度緩慢。他強調，
香港市民普遍希望將「佔領」主事者繩之
於法，徹底了結「佔領」，希望當局加快
調查。

舉報港大陳文敏

特
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政府第二階段政改諮詢今日啟

動。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表示，希望市民能用好諮詢期，根據香港
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以和平合法方式表達意見。他強
調，任何非法或擾亂社會秩序的脅迫行動，都不能令中央和特區政府把
香港基本法內沒有、或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事變成合法。

特區政府今日正式展開第二輪政改諮
詢。中央領導人近月多次講話中，已明
確指出香港政改必須依法辦事。國家主
席習近平上月會見特首梁振英時強調，
中央政府堅定不移支持特區政府按照香
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推
進政制發展，香港政制發展應該從本地
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並提出香港
政改要符合「三個有利於」。
2014年12月26日，習主席會見赴京述

職的特首梁振英。他強調，特區政府當前
正在依法推進2017年特首普選工作，中
央堅定不移支持特區政府依照香港基本法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推進政
制發展。

依法有序進行 提「三個有利於」
習主席指出，香港政制發展應從本地

實際出發，依法有序進行，並提出「三
個有利於」：有利於居民安居樂業，有
利於社會繁榮穩定，有利於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他希望香港各界
從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出發，
就政改問題廣泛凝聚共識。
2014年12月19日，習主席出席慶祝澳門
回歸祖國15周年活動，並會見了赴澳的特
首梁振英。習主席指出，香港特區政制發展
必須符合香港實際，必須遵循「一國兩制」
方針和香港基本法，希望特區政府繼續依法
妥善處理香港政制發展問題，中央將一如既
往支持梁振英和特區政府工作。

籲共譜香港民主發展新篇章
2014年11月10日，習主席在北京會見赴京出

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梁振英。習主席在會上提
出三個「堅定不移」：中央政府將繼續堅定不移
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基本法，堅定不移
支持香港依法推進民主發展，堅定不移維護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希望香港各界在行政長官梁振英
和特區政府帶領下，把握歷史機遇，依法落實普
選，共同譜寫香港民主發展新篇章。
2014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會

見工聯會訪京團時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香
港特首選舉作出的決定，符合香港基本法和香港
實際，對普選特首的核心要素作出了明確規定，
具有最高法律地位，為普選奠定
「不可撼動」的憲制基礎，相信香
港市民會依法辦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陳雲生到廉署補交資料舉報陳文敏（小圖）。 陳庭佳 攝

■上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會見赴京述職的梁振英時，強調香港應依
法落實普選。 資料圖片

一、從2017 年開始，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
產生的辦法。
二、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選舉實行由普選產生的辦法
時：
（一）須組成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

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
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
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
生辦法而規定。
（二）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

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
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
半數以上的支持。
（三）香港特別行政區合資格選民

均有行政長官選舉權，依法從行政長
官候選人中選出一名行政長官人選。
（四）行政長官人選經普選產生

後，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三、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依照

法定程序通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予以規定。修改法案及其修正案應由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香港基本法
和本決定的規定，向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提出，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
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
四、如行政長官普選的具體辦法未

能經法定程序獲得通過，行政長官的
選舉繼續適用上一任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
五、香港基本法附件二關於立法會

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的現行規定不作
修改，2016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
立法會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序，繼續適
用第五屆立法會產生辦法和法案、議
案表決程序。在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
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選舉
可以實行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辦
法。在立法會實行普選前的適當時
候，由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按照香港
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和《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附件一第
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就立
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問題向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由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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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晨在出席行政會議前表
示，特區政府今日會啟動第二輪

政改諮詢，希望香港市民能用好諮詢
期，根據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
有關香港政改問題的決定，以合法、理
性務實的方式達成共識。
他形容，今次是歷史性機遇，是香港有
史以來第一次有機會，讓全港500多萬個
合資格選民一人一票選出香港首長，希望
市民即使有不同意見，都能夠把握好今次
機會。

願用不同方式接觸市民聽意見
被問到會否落區進行政改諮詢，梁振英
說，政府會用合適方式、有效地聽市民的
意見，「大家知道我從競選（特首）開
始，都十分願意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地區接
觸市民，直接聽市民的意見，但當然前提
是所有這些工作能夠有效達到目的，目的
就是和市民互動、交流，聽市民的意
見。」
就諮詢期為何只得兩個月，梁振英回應
指，特區政府在第一輪諮詢已收集到很多
意見，並公開諮詢報告及呈交中央，所以
第二輪諮詢已有基礎，討論範圍應沒上一
次那樣闊，因此需要的時間亦較短，「希
望大家能夠比較集中，一步一步向前
行。」

落實普選要依基本法人大決定
被問到是否擔心可能再發生違法「佔
領」事件，梁振英強調，香港是法治社
會，在過去兩三個月，大家有很清楚的經
驗，要在2017年落實特首普選，一定要根
據香港基本法及人大決定，不能做任何脅
迫中央或特區政府的事。
他續指，過去經驗說明，任何非法或
擾亂社會秩序的脅迫行動，是不能令到
中央和特區政府把一些在香港基本法裡
面沒有的，或不符合基本法規定的事變
成合法。他希望廣大市民在諮詢期都以
合法、守社會秩序、理性和平的方式表
達意見。

立法會在結束聖誕及新年假期休會後，
於今晨11時恢復大會。立法會秘書處昨日
宣布，除原有議程外，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今日會按照《議事規則》，在會議中就
「行政長官普選辦法諮詢文件」發表聲
明，正式展開第二輪政改諮詢。

林鄭今解釋諮詢文件內容
由於今日的會議會先處理多名議員的口

頭質詢，預計特區政府有關政改的聲明會
於中午後宣讀，林鄭月娥並會於今日下午
舉行記者會解釋諮詢文件內容。
消息指，今日公布第二輪公眾諮詢文

件，會提出維持在提委會人數的八分一、
即150名提委支持便可「入閘」，甚至將門
檻降低至十分之一、即120人提名即可「入
閘」，並建議設立推薦上限機制，規定每
名候選人不能取得多於某個數量的提委推
薦，以確保競爭性，避免壟斷。
消息續指，特區政府有意在參選人爭取

提名的過程中，已讓全港市民了解其理念
政綱等，包括舉辦官方論壇等，並擬撥出
資源為提委會設立秘書處，為參選人進行
民調或撰寫民意報告，以確保競選過程公
平公正，亦可增加提委向全港市民的問責
性。

提名3方案：
「全票制」「多票制」「逐一投票制」
最受關注的提名程序，則必須嚴格按照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有關決定，每名參選人
須取得過半數提名才可「出閘」，諮詢文
件會提出3個方案，包括「全票制」，即
每名提委一定要投3位參選人；「多票
制」，即提委按意願選出1至3人；以及
「逐一投票制」，提委可就每位參選人逐
一投票；而候選人數目是2人、3人抑或2
至3人，社會均可討論。
文件並會提出普選階段的投票安排，例
如「簡單多數制」的一輪投票，或候選人
須獲過半數選票才勝出的「絕對多數
制」，其他方法如兩輪投票或「排序複選
制」則會開放予市民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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